



国知发运函字〔2025〕152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
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办公厅（办公室、综合司），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办公厅，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扎实推动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开展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鼓励和表彰在实施创新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金奖不超过30项、银奖不超过60项、优秀奖不超过70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金奖不超过10项、银奖不超过15项、优秀奖不超过50项。
二、参评条件
参评专利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应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信誉良好，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参评专利需同时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2024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含已解密国防专利，不含保密专利）；
（二）专利权有效，在申报截止日前无法律纠纷，不存在未缴年费或滞纳金等情况；
（三）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评；
（四）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五）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评；
（六）相同专利权人参评项目不超过2项；专利权人是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的，参评项目不超过4项；专利权人是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参评项目总数不超过10项。
三、参评方式
中国专利奖采用项目推荐方式，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省级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不包括学会、商会，以下简称协会）、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简称院士）等进行推荐。
协会仅限推荐本行业或本领域相关项目，每个协会仅限推荐3个项目，参与推荐的协会最近一次全国性年度检查结论应为合格（可登录民政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网址：https://chinanpo.mca.gov.cn/njgzbg）。连续两届推荐项目未获奖的协会，暂停推荐资格一年。同专业领域的两名院士可联名推荐1项本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每名院士仅限推荐1次。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省级知识产权局（以下统称推荐单位）推荐名额见推荐项目分配表（附件1）。项目经协会、院士推荐的，由申报单位所在地的省级知识产权局作为该项目的推荐单位（不占省级知识产权局推荐名额），要按照省级知识产权局有关要求做好材料报送工作。省级知识产权局要做好本辖区内推荐项目（含附件1的名额内项目以及本辖区内经协会、院士推荐的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本届评奖工作进一步突出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先推荐具备突出的专利产业化效益或社会效益，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等方面形成的核心专利。对发现存在较大数量（比例）非正常专利申请的单位和个人，将取消其申报、推荐、参评或获奖资格。
四、工作程序
（一）推荐
坚持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推荐，申报单位对符合参评条件的推荐项目，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提出推荐意见，并在本单位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逐级上报至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对推荐项目的参评条件、报送材料、推荐程序、公示情况等进行审核，确保相关材料完整、真实、准确，不存在涉密内容。推荐单位应当公平公正开展评选推荐，集体研究审慎提出推荐项目，统一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其中，各省级知识产权局推荐项目（含附件1的名额内项目以及本辖区内经协会、院士推荐的项目）应当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各推荐单位报送推荐项目及材料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23日。
（2） 初审
    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对推荐项目的参评条件、专利质量等进行初审，提出正式推荐建议名单后反馈推荐单位。
各推荐单位根据建议名单对推荐项目的全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进行考察，按照有关规定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等部门意见。其中，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还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意见；对企业及其负责人还应当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意见，对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增加征求统战、社会工作部门和工商联等意见；对军队单位及其人员还应当征求军队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政法、审计等部门意见；对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还应当征求社会工作、民政等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意见。对征求意见部门的级别不作统一要求，但需能够熟悉掌握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情况。在考察过程中，各推荐单位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好为基层减负精神。
各推荐单位在本系统或本地区通过网络或书面形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正式推荐项目，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报送正式推荐项目及材料。
（3） 复审和公示
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正式推荐项目进行复审，形成拟获奖项目名单，根据需要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专利奖获奖项目名单。
（4） 决定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专利奖授奖决定，向相关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颁发奖牌、证书。
五、推荐材料报送要求
（一）报送材料
1. 推荐环节材料
（1）推荐函及推荐意见书。推荐单位需提交推荐函1份（纸件和电子件，正式公函，纸件加盖公章，格式见附件2），写明审核推荐项目推荐程序、材料内容，以及经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footnoteRef:1]、项目清单等情况。经由协会推荐的项目还需提交协会推荐意见书1份（纸件，需加盖协会公章，附全国性年度检查结论查询截图，格式见附件3），院士推荐的项目还需要提交院士推荐意见书1份（纸件，需院士签名，附院士证书复印件，格式见附件3）。 [1:  各省级知识产权局需写明，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无须写明。] 

（2）项目资料。项目资料1份（电子件），每个推荐项目包含：①中国专利奖申报书（WORD文档）。②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材料扫描件，其中，填写专利许可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填写专利质押融资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对于主要依靠参评专利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可以提交参评专利涉及的产品在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平台网址：https://www.zlcp.org.cn/）上的备案证明；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可以提交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参评专利经济效益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所有附件应嵌入一个PDF文档，不超过20M；③专利授权公告文本。
所有项目的电子件存储在一张光盘或U盘中，并用标签标注推荐单位名称。
由省级知识产权局作为推荐单位的，还需将辖区内各类推荐项目申报材料汇总并填写推荐项目汇总表（附件4）统一报送。
2. 初审环节材料
推荐单位需提交正式推荐函1份（纸件和电子件，正式公函，纸件加盖公章，格式见附件5），写明正式推荐项目考察、公示、项目清单等情况，并附各推荐项目全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的征求意见表（纸件和电子件，格式见附件6）。
（二）报送方式
国家知识产权局仅受理推荐单位报送材料。材料统一采用EMS快递方式报送，不接受现场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逾期（以快递寄出日为准）推荐的项目均不予受理。
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2023年修订）》和本通知要求，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和财务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规范开展宣传动员和项目推荐工作。
请于2025年11月7日前，将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系人报名表（附件7）和保留省人民政府专利奖的佐证材料，通过电子邮件报送至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2023年修订）》《中国专利奖申报书（2025年修订版）》等请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门户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下载（https://www.cnipa.gov.cn/col/col41/index.html）。

附件：1．推荐项目分配表
2．推荐函
3．推荐意见书
4．推荐项目汇总表
5．正式推荐函
6．征求意见表
7．推荐单位联系人报名表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5年10月24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
电  话：010—62083614
邮  箱：zhuanlijiang26@cnipa.gov.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6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西门收发室中国专利奖专属信箱
邮  编：100088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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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推荐项目分配表（一）

	推  荐  单  位
	基础名额
	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名额[footnoteRef:2] [2:  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名额和其他名额均不占本省推荐基础名额，涉及项目均由省级知识产权局作为推荐单位。] 

	其他名额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12
	9
	
	
	1. 辖区内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除外）、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各2个名额；
2. 辖区内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每两届1个名额；
3. 设省人民政府专利奖的省级知识产权局可在基础名额基础上增加1个至2个推荐名额；
以上名额均不限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8
	5
	
	
	

	河北省知识产权局
	6
	4
	
	
	

	山西省知识产权局
	5
	3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8
	5
	3（沈阳）
	2（沈阳）
	

	
	
	
	3（大连）
	2（大连）
	

	吉林省知识产权局
	6
	3
	3（长春）
	2（长春）
	

	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
	6
	3
	3（哈尔滨）
	2（哈尔滨）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12
	9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15
	11
	3（南京）
	2（南京）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12
	11
	3（杭州）
	2（杭州）
	

	
	
	
	3（宁波）
	2（宁波）
	

	安徽省知识产权局
	6
	6
	
	
	

	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6
	6
	3（厦门）
	2（厦门）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6
	4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10
	7
	3（济南）
	2（济南）
	

	
	
	
	3（青岛）
	2（青岛）
	

	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6
	5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8
	6
	3（武汉）
	2（武汉）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8
	5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15
	11
	3（广州）
	2（广州）
	

	
	
	
	3（深圳）
	2（深圳）
	

	广西壮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3
	
	
	

	海南省知识产权局
	5
	2
	
	
	

	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8
	6
	
	
	

	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8
	8
	3（成都）
	2（成都）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5
	2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5
	4
	
	
	

	西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6
	4
	3（西安）
	2（西安）
	

	甘肃省知识产权局
	5
	2
	
	
	

	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5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5
	2
	
	
	




推荐项目分配表（二）
 
	推  荐  单  位
	推荐名额

	国家发展改革委
	6

	教育部
	15

	科技部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
	15

	公安部
	5

	民政部
	5

	司法部
	5

	自然资源部
	7

	生态环境部
	5

	住房城乡建设部
	5

	交通运输部
	5

	水利部
	5

	农业农村部
	7

	国家卫生健康委
	5

	应急管理部
	5

	国务院国资委
	20

	海关总署
	3

	市场监管总局
	7

	广电总局
	5

	体育总局
	5

	中国科学院
	15

	中国工程院
	6

	中国气象局
	4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
	4

	国家能源局
	5

	国家国防科工局
	6

	国家林草局
	5

	国家铁路局
	4

	中国民航局
	4

	国家中医药局
	4

	国家药监局
	7

	全国总工会
	10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局
	8




附件2
推  荐  函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我单位经认真组织、筛选、审查，确认如下：
1. 全部推荐项目已经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footnoteRef:3]； [3:  该项由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填写，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无须填写。] 

2. 各项目申报单位推荐程序、公示情况符合要求；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完整，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经与各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设计人）确认，均同意参评；
3. 推荐项目清单（包括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推荐理由，需排序，建议以列表形式或另附列表）；
4. 已按照材料确认表对申报项目进行汇总整理，并填写材料确认表。
特推荐以上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


     推荐单位盖章[footnoteRef:4] [4: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办公厅（办公室、综合司）公章。] 

年    月    日
材料确认表

	请推荐单位审查并核实，在满足条件的方框中划√，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将无法进入评审程序。

	1. 纸件材料：
□  推荐函1份。
2. 电子件材料（存储在光盘或U盘中）：
□  每个单位所有的推荐项目和推荐函（WORD文档）存储在一个文件夹，以“中国专利奖+单位名称（院士姓名）”命名；
□  一个推荐项目制成一个独立的文件夹，以专利号命名，例如“ZL20121002****.*”，内部存放中国专利奖申报书、附件材料、授权公告文本；
□  申报书为WORD2007文档格式，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后未更改格式，以“专利号+申报书”作为文件名，例如“ZL20121002****.*+申报书”；
□  所有附件材料嵌入一个PDF文档，以“专利号+附件”作为文件名，例如“ZL20121002****.*+附件”；
□  授权公告文本为PDF文档格式，以“专利号+授权公告文本”作为文件名，例如“ZL20121002****.*+授权公告文本”。




附件3
推荐意见书
（协会）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本协会经认真审查，确认如下：
1. 项目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完整；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经与该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确认，均同意参评；
2. 推荐项目及理由（写明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和推荐理由）；
3. 推荐项目在本协会推荐名额范围内。
特推荐该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



  协会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书
（院士）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本人经认真审查，确认如下：
1. 项目申报书所填写材料内容属实、完整；不存在任何涉密内容；经与该项目涉及的全体专利权人、发明人确认，均同意参评；
2. 推荐项目及理由（写明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和推荐理由）。
特推荐该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



院士签名
年    月    日





请填写以下信息，并另附院士证书复印件。
姓    名：                  专业领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单位：

姓    名：                  专业领域：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单位：














附件4
推荐项目汇总表
（此表仅由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填写）
            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局（加盖公章）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推荐名额来源
	来源单位名称

	
	
	
	
	
	

	
	
	
	
	
	

	
	
	
	
	
	


 注：1. 此表由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对其他渠道推荐项目进行汇总填写，可根据实际推荐项目数量增行；填写后的电子件随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2. “推荐名额来源”从以下类型中选填：协会、院士、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示范城市、示范园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示范企业。
3. “来源单位名称”需写明院士姓名或协会、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示范城市、示范园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示范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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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正  式  推  荐  函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我单位对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反馈的建议名单涉及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认真组织考察并公示，确认如下：
1. 已对各正式推荐项目的全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进行了考察，按照有关规定征求了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等部门意见。其中，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还按照管理权限征求了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意见；对企业及其负责人还征求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意见，对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增加征求了统战、社会工作部门和工商联等意见；对军队单位及其人员还征求了军队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政法、审计等部门意见；对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还征求了社会工作、民政等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意见。经征求意见，上述部门（单位）对各正式推荐项目没有不同意见；
2. 各正式推荐项目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通过网络/书面形式在本系统/本地区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
3. 正式推荐项目清单（包括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权人，建议以列表形式或另附列表）。
特正式推荐以上项目参加第二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选。



推荐单位盖章[footnoteRef:5] [5: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需加盖本单位公章或办公厅（办公室、综合司）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征求意见表[footnoteRef:6] [6:  一项专利填写一个征求意见表，并附所有专利权人、发明人（设计人）的征求意见表。]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footnoteRef:7] [7:  可根据权利人数量增加或减少表格数量。] 


	权利人名称
	权利人类型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非公有制企业
	□军队单位
□社会组织


	
	□个人（如选个人，请从下中选择具体情况）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其非公有制企业
	□军队单位
□社会组织


	
	□个人（如存在以下情况，请从中选择）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发明人（设计人）[footnoteRef:8] [8:  可根据发明人数量增加或减少表格数量。] 


	人员信息
	发明人（设计人）类型

	姓名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姓名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姓名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姓名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负责人
□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
□军队单位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负责人
□其他

	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
（表1）
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表2）
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国有企业及其负责人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表
（表3）
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不含国有企业负责人）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表4）
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工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军队单位及其人员征求意见表
（表5）
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
	军队纪检监察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组织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政法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军队审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军队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表6）
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社会工作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民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业务主管单位（或行业管理部门意见）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是社会组织及其负责人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其他人员征求意见表
（表7）
人员姓名：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不属于表1—6中各种情形的，需要填写此表。相关部门需填写是否同意推荐，如意见不明确视为不同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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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推荐单位联系人报名表
推荐单位：              （加盖公章）
	
	推荐单位
	通讯地址/邮编
	姓名
	手机
	办公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人1
	
	
	
	
	
	

	联系人2
	
	
	
	
	
	


注：1. 此表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国总工会、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各省级知识产权局填写。
2. 联系人如有变更请及时报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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